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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0〕8 号

关于转发《海南省三亚市教育基金会关于联

合三亚市教育局共同开展 2019 年“春雨行

动”奖优项目的函》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：

现将《海南省三亚市教育基金会关于联合三亚市教育局共同

开展 2019 年“春雨行动”奖优项目的函》（三教基金会函〔2019〕

1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我院受理的“卓越教师奖”“教学优胜

奖”两个奖优项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符合“卓越教师奖”评审条件的教师，请于 1 月 13 日

前扫描右边二维码完成网络填报工作，同时填写

《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春雨行动奖优项目备

案表(个人)》（见附件 2），附上相应佐证材料，

经学校（单位）核实盖章并公示后上报市教育研

究培训院。

二、符合“教学优胜奖”评审条件的学校（团体），请于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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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3 日前扫描右边二维码完成网络填报工作，并

填写好《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春雨行动奖优项

目备案表（学校/团队）》（见附件 3），附上相

应佐证材料，制定奖金分配方案，经学校（单位）

核实盖章并公示后上报市教育研究培训院。

三、符合奖优项目条件的单位和个人，我院将统一送交市教

育局、三亚教育基金会审批、备案。

四、审批通过的获奖学校（团队）和个人，其奖金由三亚教

育基金会通过市财政局拨到所在学校账户。获奖学校（团队）的

奖金由获奖学校（团队）制定具体的奖金分配方案；获奖个人的

奖金由所在学校按照所得奖金发给获奖教师个人，不得挤占或挪

作他用。

五、请各有关奖项申报学校（团队）、个人严格按照规定时

间提交相关申报材料。报送地址为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北楼一

楼 104 室。逾期未报的，视为自愿放弃参评资格。

附件:1.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关于联合三亚市教育局共同

开展 2019 年“春雨行动”奖优项目的函

2.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春雨行动奖优项目备案表

(个人)

3.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春雨行动奖优项目备案表

（学校/团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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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0 年 1月 10 日印发

Z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0 年 1 月 10 日

（联系人：朱允诚，联系电话：13016260047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